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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国产品适用政府采购政策相关资料

（一）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

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

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具身智能机器人（型号：EMB-X1）（产品名称 1）
1
，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生

产厂址）。具身智能机器人（型号：EMB-X1）（产品名称 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

比≥（规定比例）
3
。具身智能机器人（型号：EMB-X1）（产品名称 1）的（关键组件）

4
在

中国境内生产。具身智能机器人（型号：EMB-X1）（产品名称 1）的（关键工序）
5
在中国

境内完成。

2．无人自主除草机器人（型号：AGR-AW200）（产品名称 2），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号厂房 3 栋

202（生产厂址）。无人自主除草机器人（型号：AGR-AW200）（产品名称 2）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无人自主除草机器人（型号：AGR-AW200）（产品名称

2）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无人自主除草机器人（型号：AGR-AW200）（产品名

称 2）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3．开发型双足机器人（型号：DEV-DB100）（产品名称 3），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

（生产厂址）。开发型双足机器人（型号：DEV-DB100）（产品名称 3）的中国境内生产的

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开发型双足机器人（型号：DEV-DB100）（产品名称 3）的

（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开发型双足机器人（型号：DEV-DB100）（产品名称 3）的

（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4．脑机教学平台 （型号：BCI-LP300）（产品名称 4），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

（生产厂址）。脑机教学平台 （型号：BCI-LP300）（产品名称 4）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规定比例）。脑机教学平台 （型号：BCI-LP300）（产品名称 4）的（关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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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中国境内生产。脑机教学平台 （型号：BCI-LP300）（产品名称 4）的（关键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5．智能制造工业视觉检测平台（型号：VIS-VI400）（产品名称 5），生产厂为深圳市

光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

房 3栋 202（生产厂址）。智能制造工业视觉检测平台（型号：VIS-VI400）（产品名称 5）

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智能制造工业视觉检测平台（型号：

VIS-VI400）（产品名称 5）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智能制造工业视觉检测平台

（型号：VIS-VI400）（产品名称 5）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6．开源轮臂式机器人（型号：OPN-OB150）（产品名称 6），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

（生产厂址）。开源轮臂式机器人（型号：OPN-OB150）（产品名称 6）的中国境内生产的

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开源轮臂式机器人（型号：OPN-OB150）（产品名称 6）的

（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开源轮臂式机器人（型号：OPN-OB150）（产品名称 6）的

（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7．VR 眼镜（型号：VR-VE80）（产品名称 7），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生产厂

址）。VR 眼镜（型号：VR-VE80）（产品名称 7）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

比例）。VR 眼镜（型号：VR-VE80）（产品名称 7）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VR 眼

镜（型号：VR-VE80）（产品名称 7）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8．机器人训练推理软件（型号：RBT-RT2.0）（产品名称 8），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号厂房 3 栋

202（生产厂址）。机器人训练推理软件（型号：RBT-RT2.0）（产品名称 8）的中国境内生

产的组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机器人训练推理软件（型号：RBT-RT2.0）（产品名称

8）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机器人训练推理软件（型号：RBT-RT2.0）（产品名

称 8）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9．机器人场景建设（型号：RSC-SC500）（产品名称 9），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

（生产厂址）。机器人场景建设（型号：RSC-SC500）（产品名称 9）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机器人场景建设（型号：RSC-SC500）（产品名称 9）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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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机器人场景建设（型号：RSC-SC500）（产品名称 9）的（关键

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10．四足机器人（型号：QUA-QB200）（产品名称 10），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生

产厂址）。四足机器人（型号：QUA-QB200）（产品名称 10）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

比≥（规定比例）。四足机器人（型号：QUA-QB200）（产品名称 10）的（关键组件）在中

国境内生产。四足机器人（型号：QUA-QB200）（产品名称 10）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

完成。

11．双足人形机器人（型号：HUM-HB300）（产品名称 11），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

（生产厂址）。双足人形机器人（型号：HUM-HB300）（产品名称 11）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占比≥（规定比例）。双足人形机器人（型号：HUM-HB300）（产品名称 11）的（关

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双足人形机器人（型号：HUM-HB300）（产品名称 11）的（关键

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12．机器人边缘计算设备（型号：KU2208-V3）（产品名称 12），生产厂为金品计算机

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道德义道 1 号（生产厂址）。

机器人边缘计算设备（型号：KU2208-V3）（产品名称 12）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规定比例）。机器人边缘计算设备（型号：KU2208-V3）（产品名称 12）的（关键组件）

在中国境内生产。机器人边缘计算设备（型号：KU2208-V3）（产品名称 12）的（关键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13．教学机器人（型号：EDU-EB100）（产品名称 13），生产厂为深圳市光烨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厂名）
2
，厂址为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社区凤业八路 9 号厂房 3 栋 202（生

产厂址）。教学机器人（型号：EDU-EB100）（产品名称 13）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

比≥（规定比例）。教学机器人（型号：EDU-EB100）（产品名称 13）的（关键组件）在中

国境内生产。教学机器人（型号：EDU-EB100）（产品名称 13）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

完成。

14．文化环境建设及系统集成（型号：定制）（产品名称 14），生产厂为成都兴业达

电子有限公司（厂名），厂址为成都市青羊区光华西五路 55 号 2 栋 7 层 702 号（生产厂址）。

文化环境建设及系统集成（型号：定制）（产品名称 14）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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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比例）。文化环境建设及系统集成（型号：定制）（产品名称 14）的（关键组件）

在中国境内生产。文化环境建设及系统集成（型号：定制）（产品名称 14）的（关键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成都兴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10 日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说明：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可不填，下

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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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本国产品比例的承诺函（如适用）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

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

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产品成本之和占提供的全部产品成本之和的比例达到 80%

以上。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成都兴业达电子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10 日

注：当采购项目或采购包中含有多种产品，符合有关政策的，供应商还应当提供

本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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